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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《僱傭條例》  

(第 57 章 )  

《 2025 年僱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

官指令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《 20 25 年僱傭 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 (《條例草案》 )，修訂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 7 章 )下「連續性
合約」規定的工作時數 (工時 )門檻  –  

( a )  把每星期的工時門檻由 1 8 小時降低至 1 7 小時；及  

( b )  提供另一個以四星期工時合計為一個計算單位的方法，
如 僱員某星 期的工 時及緊接 過去三 星期的合 計工時達

6 8 小時，則即使該星期的工時少於 17 小時，該星期亦
被計算在連續性僱傭期內。  

理據   

2 .  所有《僱傭條例》適用的僱員，不論其工時，皆享有條例

下的基本保障，包括工資的支付、扣薪的限制及法定假日的給予

等。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的僱員，更可享有如法定假日薪酬、

有薪年假、疾病津貼、法定產假、法定侍產假、遣散費及長期服

務金等權益。自一九六八年制定以來，《僱傭條例》已訂立「連

續性合約」的規定，目的是確立僱主有法定責任為付出相對穩定

及一定比重服務的僱員提供僱傭福利。現行條文規定，僱員如連

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，而每星期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
(俗稱「 4 - 18 規定」 )，便視為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。  

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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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根據現時的設定，僱員偶爾在某星期工作少於 18 小時，
便不能符合「連續性合約」的規定。多年來，工會不斷要求放寬

「 4- 1 8 規定」以加強勞工保障。為回應有關訴求，我們於二零二
二年啟動檢討及與勞工顧問委員會 (勞顧會 ) 1展開討論。我們根據

以下原則制訂和提出上文第 1 段的修訂建議  –  

( a )  對《僱傭條例》條文的改動應減至最少，以便勞資雙方
適應；  

( b )  修 改後的規 定對僱 主及僱員 都必須 簡單易明 及容易操
作；  

( c )  現時符合「 4 -1 8 規定」的僱員的權益不會因修訂而受損；
及  

( d )  現時享有《僱傭條例》下各項權益的資格維持不變。  

對《僱傭條例》的改動減至最少  

4 .  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是《僱傭條例》的重要基礎，亦是僱

員享有僱傭權益資格的基石。根據政府統計處出版的《主題性住

戶統計調查第 72 號報告書》，在所有僱員中，百分之九十三已
符合現行的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。為保持僱主與其僱員之間穩定

的勞資關係，尤其本已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的僱員，我們認為

應審慎處理是次修訂，避免作出大幅改動而引致需對《僱傭條例》

進行全面修改。  

5 .  基於上述考慮，我們保留現時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的兩個

主要元素，即每星期工時門檻和須連續工作四星期的規定，同時

另外引入一個以指明的四星期工時合計為一個計算單位的方法，

以處理某星期的工時偶爾低於門檻的非一般情況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勞 顧 會 是 一 個 三 方 諮 詢 組 織，委 員 包 括 同 等 數 目 的 僱 員 及 僱 主 代 表，負

責 就 勞 工 事 宜 向 勞 工 處 處 長 提 供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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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易明及容易操作  

6 .  《僱傭條例》普遍適用於所有私營機構的僱主及僱員，不

論行業、機構規模及職業等。香港約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企業為中

小型企業，因此我們認為修訂後的規定必須讓僱主和僱員易於明

白和操作。這安排可讓他們較易接受和避免爭議。  

7 .  保留現時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的兩個主要元素 (如上文第
5 段所述 )，可確保僱主和僱員均對建議的新安排容易掌握。以指
明的四星期為一個單位計算工時的方法 (見上文第 1 ( b )段 )只會在
某星期的工時少於 17 小時才採用，其計算將會是可預測、一致
且易於操作的。  

保留現時符合「 4-1 8 規定」僱員的權益  

8 .  任何對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的修訂均須首要確保不會影響

現時符合「 4 - 1 8 規定」僱員的僱傭權益，因此我們小心擬訂建議
的新安排，避免任何因修訂而導致僱員權益差於現狀的情況。  

保留僱員現時享有《僱傭條例》下各項權益的資格  

9 .  是次立法工作的目的是讓僱員更容易符合修訂後的「連

續性合約」規定，從而享有全面的權益。僱員享有《僱傭條例》

下各項僱傭權益的資格應維持不變。例如，僱員須在緊接法定假

日之前已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滿三個月，才可享有假日薪酬，

而僱員受僱每滿 12 個月則可享有有薪年假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
只會就《僱傭條例》附表 1 (該附表規定如何確定任何僱傭合約是
否屬「連續性合約」)作出必要的修訂，以落實上文第 1 段的建議
改動，而《僱傭條例》的其他條文會繼續如常應用，僱員現時享

有各項法定權益的資格亦會維持不變。  

1 0 .  勞顧會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就上述修訂建議達成共識。根

據《行政長官二零二四年施政報告》，政府需按勞顧會達成的共

識修訂《僱傭條例》下「連續性合約」的規定。  

其他方案  

1 1 .  修訂法例是達致修改《僱傭條例》下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

工時門檻的政策目標的唯一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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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  

1 2 .  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條文如下  –  

( a )  第 1 條列出簡稱，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；  

( b )  第 3 條修訂《僱傭條例》附表 1，將用於確定僱傭合約
是否屬「連續性合約」的每星期工時門檻由 1 8 小時降低
至 1 7 小時；引入另一個用以確定僱傭合約是否屬「連續
性合約」的準則，即僱員在指明的四星期期間工作 6 8 小
時或以上；以及就過渡安排訂定條文。  

1 3 .  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B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4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–  

刊登憲報 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 

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審議階段

和三讀  
另行通知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5 .  《條例草案》對經濟、財政、公務員事務及家庭的影響載

於附件 C。《條例草案》對可持續性不會有重大影響，對環境、
性別、生產力或競爭力並沒有影響。《條例草案》符合《基本法》

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，亦不會影響《僱傭條例》現

有的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6 .  勞顧會已就檢討「連續性合約」規定作出深入討論。分別

代表僱員及僱主的委員坦誠直接地表達他們的關注。僱員代表建

議在合理情況下盡量降低工時門檻，讓更多僱員受惠；僱主代表

則認為在經濟前景不明朗及勞工短缺的情況下，放寬「連續性合

 C  

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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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」規定會增加部分僱主的營商壓力。討論過程中，雙方代表已

諮詢所屬的勞工團體及僱主組織。勞顧會考慮僱員的權益及僱主

的承擔能力後，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的會議上就修訂建議達成

共識。我們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

(事務委員會 )簡介檢討結果及勞顧會的共識。事務委員會整體上
支持修訂建議，並促請政府盡快修訂法例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7 .  我們會在《條例草案》於憲報刊登當天發出新聞稿，並安

排勞工處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查詢  

1 8 .  有關本參考資料摘要的查詢，請與勞工處助理處長 (勞資
關係 )梁樂文先生 (電話： 28 52  40 99 )；首席勞工事務主任 (勞資關
係 )馬國權先生 (電話： 28 52  34 57 )；或高級勞工事務主任 (勞資關
係 )  (政策支援 )陳世安女士 (電話： 28 5 2  36 96 )聯絡。 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二零二五年四月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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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修訂建議的影響 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

 修訂建議將會增加「連續性合約」可涵蓋的人數，令更多

僱 員 可 符 合 享 有 僱 傭 福 利 的 資 格 ， 企 業 的 勞 工 成 本 亦 因 此 而 增

加。此外，由於需要備存僱傭記錄及計算有關的福利，企業可能

面對一些額外的行政成本。不過整體而言，額外成本對大多數企

業來說應在可承受的範圍內。  

 

對財政及公務員事務的影響  

 
2 .  對於一些現時並非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的政府非公務員

合約僱員及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僱用的僱員，視乎相關的僱傭條

款及條件，他們有可能在修訂條例實施後符合按「連續性合約」

受僱。視乎與有關機構及承辦商的個別協議，相關決策局／部門

會自行承擔修訂建議對政府財政的影響。至於受資助機構，由於

它們的薪酬政策與公務員薪酬政策並不相同，而僱傭條款及條件

是這些機構（作為僱主）與其僱員之間的事宜，因此任何源自法

定規定的修訂而產生的財政影響會由該等機構承擔。  

 

3 .  勞工處將負責實施和執行與修訂法例有關的工作，包括宣

傳、調停、巡查和檢控等，並會承擔因應修例而產生的額外工作

量。  

 

對家庭的影響  

 
4 .  是次修例亦應有助鼓勵更多人投入就業市場。當修訂法例

實施後，如僱員因而按「連續性合約」受僱，並符合其他相關條

件，便可享有假日及假期的法定福利。這些僱員可享有更多休閒

時間及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，有助他們肩負照顧家庭的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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